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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次（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45；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17日（星期五）。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4月 17日 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7日9:15至2026年4月

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截至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B股的最后交易日为2026年4月9日）。
（三）现场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31楼公司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柳青先生。
（七）本次股东会的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决议公告》《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方案的公告》《关于公司计提2025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第八届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
告》。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九）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和网络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投票表决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151
699,209,067
56.7908%

147
698,766,567
70.9595%

4
442,500
0.179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2.参加现场会议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2
696,163,282
56.5434%

2
696,163,282
56.5434%

0
0
0

3.网络投票情况
3. 网络投票的总体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149
3,045,785
0.2474%

145
2,603,285
0.2644%

4
442,500
0.1795%

4.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4.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
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49

3,045,785
0.2474%

0
0
0

149
3,045,785
0.2474%

（十）公司部分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
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 于 5% 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 于 5% 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698,386,965

698,196,865

190,100

2,223,683

2,223,683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的比例（%）

99.8824%

99.9185%

42.9605%

0.3180%

73.0085%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票比例

642,200

389,800

252,400

642,200

642,200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0.0918%

0.0558%

57.0395%

0.0918%

21.0849%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 中 A

股：
其 中 B

股：
小 于 5%
股 东 占
总 投 票

比例
小 于 5%
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179,902

179,902

0

179,902

179,902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的比例（%）

0.0257%

0.0257%

0

0.0257%

5.9066%

其中
未 投 票 默

认
弃权

131,902

131,902

0

131,902

131,902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 于 5% 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 于 5% 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698,196,865

698,196,865

0

2,033,583

2,033,583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的比例（%）

99.8552%

99.9185%

0.0000%

0.2908%

66.7671%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票比例

832,300

389,800

442,500

832,300

832,300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0.1190%

0.0558%

100.0000%

0.1190%

27.3263%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 中 A

股：
其 中 B

股：
小 于 5%
股 东 占
总 投 票

比例
小 于 5%
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179,902

179,902

0

179,902

179,902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的比例（%）

0.0257%

0.0257%

0

0.0257%

5.9066%

其中
未 投 票 默

认
弃权

131,902

131,902

0

131,902

131,902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 于 5% 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 于 5% 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698,385,565

698,195,465

190,100

2,222,283

2,222,283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的比例（%）

99.8822%

99.9183%

42.9605%

0.3178%

72.9626%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票比例

646,200

393,800

252,400

646,200

646,200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0.0924%

0.0564%

57.0395%

0.0924%

21.2162%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 中 A

股：
其 中 B

股：
小 于 5%
股 东 占
总 投 票

比例
小 于 5%
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177,302

177,302

0

177,302

177,302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的比例（%）

0.0254%

0.0254%

0

0.0254%

5.8212%

其中
未 投 票 默

认
弃权

131,902

131,902

0

131,902

131,902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计提2025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 于 5% 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 于 5% 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698,064,065

698,064,065

0

1,900,783

1,900,783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的比例（%）

99.8362%

99.8995%

0.0000%

0.2718%

62.4070%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票比例

892,100

449,600

442,500

892,100

892,100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0.1276%

0.0643%

100.0000%

0.1276%

29.2897%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 中 A

股：
其 中 B

股：
小 于 5%
股 东 占
总 投 票

比例
小 于 5%
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252,902

252,902

0

252,902

252,902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的比例（%）

0.0362%

0.0362%

0

0.0362%

8.3033%

其中
未 投 票 默

认
弃权

131,902

131,902

0

131,902

131,9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后顺、岳钦行；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一次（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一次（2025年度）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1356 证券简称：富岭股份 公告编号：2026-011
富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R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

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2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
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富岭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潘梅红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金塘南路88号

0576-86623099
0576-86623577

dshbgs@fulingplastics.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吴婷婷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东部新区金塘南路88号
0576-86623099
0576-86623577

dshbgs@fulingplastics.com

00135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塑料餐饮具及纸制餐饮具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为国内

领先的塑料餐饮具制造企业，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公司
以“绿色环保、造福地球”为企业使命，致力于以先进技术打造世界一流的环保餐饮具制造企业。

公司的产品主要为塑料餐饮具、纸制餐饮具和生物降解材料餐饮具，包括刀叉勺、吸管、水杯、小
量杯、盘、杯盖、打包盒、打包碗、纸杯、纸餐盒等。公司产品既可以用于餐饮店堂食，亦可以用于餐饮
外卖，使用方便、快捷，属于快速消费品领域。公司主要直接客户及终端客户为国外大型分销企业、
餐饮企业和国内餐饮及新式茶饮企业。

公司拥有较大的生产规模、优质的客户资源、齐全的产品线，以及较强的自动化水平、技术研发
实力和产品设计能力，具备较强的客户服务能力，与国内外大型餐饮连锁企业和国外大中型餐饮和
食品包装产品分销商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公司在塑料餐饮具行业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行业地
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末
2,708,743,813.29
2,040,820,457.14

2025年
2,046,121,117.76
91,522,581.07

83,781,325.12

20,183,650.13
0.16
0.16

4.66%

2024年末
2,024,020,454.32
1,325,168,266.44

2024年
2,268,864,675.87
220,100,959.17

217,162,690.88

245,001,082.84
0.50
0.50

18.14%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33.83%
54.00%

本年比上年增减
-9.82%
-58.42%

-61.42%

-91.76%
-68.00%
-68.00%
-13.48%

2023年末
1,761,754,893.97
1,101,838,165.75

2023年
1,888,899,488.76
215,675,144.70

220,442,484.53

361,447,741.97
0.49
0.49

21.7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533,580,083.05
34,977,654.35

34,948,732.26

31,433,192.41

第二季度
482,217,591.28
31,500,656.62

30,193,196.19

7,199,818.05

第三季度
493,534,366.05
11,212,499.48

9,499,817.80

-34,560,736.60

第四季度
536,789,077.38
13,831,770.62

9,139,578.87

16,111,376.2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台州臻隆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穀风投资有限公司
台州益升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保险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浙江省创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富浙
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陈寿盟

宁波工投高新技术投
资有限公司

张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中证 10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中证 10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31,668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持股比例

61.89%

10.92%

2.19%

1.88%

1.56%

0.33%

0.31%

0.29%

0.27%

0.17%

1、台州臻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台州益升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

2、除前述事项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陈寿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729,148股，通过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219,87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949,018股。

2、张帆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通过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690,69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690,690股。

30,004

持股数量

364,743,500

64,366,500

12,880,000

11,049,750

9,208,125

1,949,018

1,841,625

1,690,690

1,600,200

1,025,11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364,743,500

64,366,500

12,880,000

11,049,750

9,208,125

0

1,841,625

0

0

0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26-011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境外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整体战略规划，进一步完善公司全球化战略布

局、推动公司海外产业发展进程、形成国内外业务的联动与配合、拓展欧洲储能市场，公司拟通过全
资子公司香港三力士有限公司的境外全资孙公司三力士国际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加坡公司”）在瑞士新设全资子公司三力士能源国际控股公司（拟定名，最终以当地相关部门的备案
及核准登记为准）。本次投资总额为2,000万欧元。

2．董事会批准本次投资的情况
本次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

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对外投资涉及境外投资，尚需获得相关政府监管部门备案或审批。
二、设立新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英文名：Sanlux Energy International Holding（拟）
公司中文名：三力士能源国际控股公司（拟）
投资额度：2,000万欧元
股东结构：三力士国际控股（新加坡）有限公司100%控股
主营业务：能源工程总承包业务、储能项目投资、开发与运营、相关技术咨询与服务等。
上述信息需依据瑞士相关法律进行注册，公司名称、注册地址和经营范围等最终以瑞士相关法

律许可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设立全资境外子公司，主要从事储能相关业务，在目标区域开展市场拓展及运营管理等。

抢抓欧洲储能业务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进一步扩大储能业务规模，实现本地化运营服务，深化全球
化布局，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增强持续盈利能力与综合竞争力。

2、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1）本次对外投资尚需履行境内对境外投资的备案或审批手续，香港和新加坡境外投资备案或

审批手续以及瑞士当地投资许可和企业登记等审批程序，本次对外投资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2）本次拟设立境外子公司所在地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文化特征均与国内存在差异，可
能给境外子公司的设立及实际运行带来不确定因素。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进展或者变化，加强管理

和风险控制，积极防范和应对相关风险，确保子公司顺利运营，并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及时披露本次对外投资的后续进展情况。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事项是基于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做出的决策，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促进公司持

续健康发展，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投资金额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持续经营
能力、现金流及资产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26-010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4月10日

以电话、电子邮件、书面文件等方式发出。
2.会议于2026年4月17日15: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琼瑛女士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设立境外子公司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18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设立境外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88608 证券简称：恒玄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3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科创板集成电路核心技术
攻关之2025年度数字芯片设计行业

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9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2日（星期三）至2026年4月28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bestechnic.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6年3月27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公司
计划于2026年4月29日参与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的科创板集成电路核心技术攻关之2025年度数
字芯片设计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的具体情况与投

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29日（星期三）下午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副董事长、总经理：赵国光先生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李广平女士
（注：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6年 4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22日（星期三）至2026年4月26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bestechnic.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6877 1788*6666
邮箱：ir@bestechnic.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股票代码：688208 股票简称：道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4
转债代码：118013 转债简称：道通转债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

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预计2026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为128,000万元至130,5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8,

622万元至21,122万元，同比增长17.03%至19.31%。
2、预计2026年1-3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9,000万元至21,000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将变动-949万元至1,051万元，同比变动-4.76%至5.27%。
3、预计2026年1-3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9,000万元至

21,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变动-672万元至1,328万元，同比变动-3.42%至6.75%。
4、预计2026年1-3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汇兑损益的净利润为22,

000 万元至 24,000 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5,122 万元至 7,122 万元，同比增长 30.35%至

42.20%。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和财务状况
上年同期营业收入：109,377.95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949.29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9,671.80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汇兑损益的净利润：16,877.74万元。
三、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持续以“AI智能化”为核心，围绕行业关键痛点，深入挖掘数智车辆诊断、智慧

充电、具身智能集群三大领域的高价值应用场景，解决方案竞争力及市场影响力持续提升。
2、报告期内，汇兑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主要系人民币及越南盾兑美元、欧元汇率波动所

致。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系内部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

算，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预告所载公司2026年1-3月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道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88485 证券简称：九州一轨 公告编号：2026-018
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九州一轨”）于2026年4月17日召开
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6年4月13日召开的2026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苏州晶禧半导体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并增资暨开展新业务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不超过人民币41,500
万元的对价购买陶为银持有的苏州晶禧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禧半导体”）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收购苏州晶禧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并增资暨开展新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
012）。

为推进本次收购股权事项的实施，结合公司当前经营实际情况及资金使用安排，为优化融资结
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33,200万元的并购贷款，用于直接支付收购
晶禧半导体100%股权的对价款及相关税费或置换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的晶禧半导体股权收购价

款及相关税费。该并购贷款的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贷款期限以及贷款条件等具体内容以银行批复
和签订的相关合同或协议为准。

本次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董事会授权总裁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并购贷款及相关事项申请事宜并签
署相关合同或协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公司《融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

二、拟签订并购贷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并购贷款的借款人为本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33,200万元的并购贷款，用于直接

支付收购晶禧半导体100%股权的对价款及相关税费或置换先行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的晶禧半导体股
权收购价款及相关税费。该并购贷款的贷款额度、贷款利率、贷款期限以及贷款条件等具体内容以
银行批复和签订的相关合同或协议为准。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银行申请并购贷的事项，是基于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以及现金流状况的综合考虑，有

利于优化公司融资结构，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资金使用计划及长远发展规划。目前公
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本次申请并购贷款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九州一轨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1127 证券简称：赛力斯 公告编号：2026-027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
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3
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公告编号：2026-01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即2026年4月16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
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持有人名称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总持股数量
（股）

365,503,464
327,380,952

持有比例

20.98%
18.79%

3
4

5

6
7
8
9
10

HKSCC NomineesLimited
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重庆渝富高质产业母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
产业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重庆两江新区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颜敏

小康控股－红塔证券－25康02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108,616,549
66,090,950

53,125,024

37,928,539
32,530,330
28,541,065
24,033,897
17,500,000

6.24%
3.79%

3.05%

2.18%
1.87%
1.64%
1.38%
1.00%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持有人名称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HKSCC Nominees Limited
重庆渝安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颜敏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小康控股－红塔证券－25康02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小康控股－红塔证券－25康01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重庆渝富高质产业母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重庆
产业投资母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总持股数量
（股）

365,503,464
327,380,952
108,616,549
66,090,950
28,541,065
24,033,897
23,010,081
17,500,000
17,500,000

15,043,416

持有比例

20.98%
18.79%
6.24%
3.79%
1.64%
1.38%
1.32%
1.00%
1.00%

0.86%

特此公告。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0219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6-023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办理股份担保及信托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收到控股股东南山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南山集团”）通知，南山集团因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业务需要，将其所持有公司部分
股份办理担保及信托登记，目前股票担保及信托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已将南山集团持有的共计108,333,334股标的股票划入“南山集团-金圆统一证券-

26南 01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将 216,666,666股标的股票划入“南山集团-金圆统一证券-26南
02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由金圆统一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统一证券”）作为名义持有
人，将以“南山集团-金圆统一证券-26南01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及“南山集团-金圆统一证券-
26南02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作为证券持有人登记在公司证券持有人名册。

本次担保及信托登记完成后，南山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801,571,274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41.81%，通过质押专户、担保及信托专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含本次）1,613,970,000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33.61%，占公司总股本的14.05%。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本期债券发行情况及后续进展，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0759 证券简称：洲际油气 公告编号：2026-023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收到中国
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号）；公司于2026年4月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
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号）。

近日，公司获知股东海口东铎商务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口东铎”）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2号），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6]2号的主要内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局对海口东铎在限制转让期

内转让股票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事人依
法享有的权利，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本案现已调查、办理终结。

经查明，海口东铎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截至2025年4月22日，海口东铎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

际油气）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55%。
2025年4月23日至4月28日，海口东铎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洲际油气”，减持后

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6.55%降至4.02%。海口东铎在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达到
5%且未履行报告、公告义务的情况下，未暂停交易，在限制转让期内转让“洲际油气”40,461,545股，
转让金额80,146,688.43元，无违法所得。2025年4月30日，洲际油气披露《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和《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述违法事实，有证券账户资料、证券账户交易数据、相关公告、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足以认
定。

海口东铎在限制转让期内转让“洲际油气”的行为违反了《证券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三
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
定，我局决定：

对海口东铎商务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0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直接汇交国库。具体缴款方式见本

处罚决定书所附说明。同时，须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
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
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议申请可以通过邮政快递寄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法治司），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行政处罚涉及的主体系公司股东海口东铎，不涉及公司，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业

务活动造成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信息披露网站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0900 证券简称：现代投资 公告编号：2026-015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2024年9月19日分别召开的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
民币5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择机采取一期或分期分批形式发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
30日、2024年9月20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2）、《关于申
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4-038）。

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SCP145号）（以下简称“通知

书”），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5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
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日披露的《关于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1）。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3日发行了 2025年度第三期科技创新债，发行总额为 5亿元。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5日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第三期科技创新债发行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9）。

近日，公司发行了2026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10亿元，现将本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名称

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主承销商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012681029
2026年4月17日

10 亿元
1.4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26现代投资SCP001

270日
2027年1月12日

10 亿元
面值100元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
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cn）刊登。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2026-025
债券代码：188451 债券简称：21深高01
债券代码：185300 债券简称：22深高01
债券代码：240067 债券简称：G23深高1
债券代码：241018 债券简称：24深高01
债券代码：241019 债券简称：24深高02
债券代码：242050 债券简称：24深高03
债券代码：242539 债券简称：25深高01
债券代码：242780 债券简称：25深高Y1
债券代码：242781 债券简称：25深高Y2
债券代码：242972 债券简称：25深高Y3
债券代码：242973 债券简称：25深高Y4
债券代码：244479 债券简称：26深高01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发布季度业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深圳投控湾区发展有限公司（“湾区发展”，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代码“00737”及“80737”）于2026年4月17日发布了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

湾区发展控股经营广深沿江高速公路（S3）深圳段，拥有其51%的股权。湾区发展其他主要资产

为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京港澳高速公路（G4）广州至深圳段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

理）45%的股权、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广州-珠海西线高速公路的投资、建设

和经营管理）50%的股权以及广州臻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15%的股权（目前正在开发位于广州市增

城区新塘镇的公园上城项目）。

2026年第一季度，湾区发展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1.95亿元，税前利润约人民币1.89亿元，归属

股东净利润约人民币1.29亿元；截至2026年3月 31日，总资产约人民币135.73亿元，净资产约人民

币80.29亿元（以上财务数据按香港财务报告会计准则编制且未经审计）。

投资者如需了解详情，请参见湾区发展在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之披露易网站（http://www.
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全文。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88513 证券简称：苑东生物 公告编号：2026-006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获得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
剂型：口服溶液剂
规格：10ml：20mg（按C18H13ClFN3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药品有效期：18个月
上市许可持有人：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06622026
受理号：CYHS2403647
证书编号：2026S01112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63939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本品应当进行
上市前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本品需开展上市后临床研究。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活性成份为盐酸咪达唑仑，属于国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规

定的第二类精神药品，适应症为用于儿童诊断或治疗性操作前以及操作过程中的镇静/抗焦虑/遗忘；
也可用于儿童术前镇静/抗焦虑/遗忘。

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最早由罗氏（ROCHE）研制开发，于 1998年 10月在美国FDA获批上市，
商品名为VERSED。Hikma Pharmaceuticals的仿制制剂现为美国FDA标示的RS（参比制剂），未进口
中国。国家药监局官网显示，国内目前已有宜昌人福的咪达唑仑口服溶液，江苏恩华、福安药业、特

丰制药的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获批上市。

米内网重点省市公立医院数据显示，咪达唑仑品类2025年度实现销售金额约22,281万元，其中

注射剂为主要销售剂型，占比 95.33%，咪达唑仑口服剂型与注射剂相比获批时间较短，市场规模较

小。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的盐酸咪达唑仑口服溶液按化学药品3类注册申报，获批后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该药品

获批，标志着该产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进一步丰富了公司麻醉镇痛领域产品管线，不会对公

司近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药品获批到生产销售期间可能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公司将及时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8日


